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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軟體相關創作在臺灣、中國大陸進行專利申請之差異比較 

曾采文 工程師 

 

  近年來，全面領域之科技及技術發展幾乎脫離不了電腦軟體之發明創造、應用、或延

伸，尤其被認為即將或正在改變人類發展的工業物聯網 IOT、5G網路、AI、區塊鏈等技術

更幾乎都是以電腦軟體為中央核心快速地發展。由於電腦軟體係以程式碼在電腦上運行以

實現邏輯判斷為其主體，在專利申請上因其非實體及抽象的性質而具有其特殊性，各國針

對電腦軟體相關創作大都訂有相關的基準，惟並不盡相同。本文將就臺灣、中國大陸關於

電腦軟體相關創作的法規制度加以比較，並總結電腦軟體相關專利申請須注意之要點。 

 

一、臺灣相關規定 

臺灣專利法第 21條規定「發明，指利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思想之創作」。審查基準第二

篇第十二章定義申請專利之發明中電腦軟體為必要者，為電腦軟體相關發明。當電腦軟體

在電腦上執行時，若產生超出程式和電腦之間電壓、電流變化的正常物理現象，謂之有技

術功效，而電腦軟體相關創作之標的應明確定義為方法或物之請求項。 

就請求項標的名稱而言，我國審查基準要求請求項不因標的名稱而直接判斷是否符合

發明定義，而應就說明書整體觀之是否為利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思想之創作。舉例而言，當

無法根據請求項標的名稱判斷為物或方法之發明，或為資料格式、封包等本身無法產生技

術功效之標的，應根據說明書之揭露判斷該等標的是否與演算法等交互作用產生技術性，

若有，則屬於請求項不明確或標的名稱與申請實質內容不符，應要求申請人修改請求項或

標的名稱。 

僅有標的名稱符合發明專利之規定並不等同該申請案之請求項已符合發明定義。有下

列情況的電腦軟體相關創作仍不符合發明定義： 

1. 非利用自然法則者，包含單純程式語言，以及商業方法等，以上兩者均屬人為的計

畫安排或社會、經濟經驗規則。就商業方法而言，借助電腦軟硬體實施商業方法之請求項

是否符合發明定義，須進一步判斷該請求項是否具有技術性，即是否為簡單利用電腦而不

具技術思想者。 

2. 不具技術思想者，包含單純之資訊揭示，例如一單純使用者介面外觀設計或單純資

料格式；以及簡單利用電腦，即僅用電腦取代人工作業，以產生速度快、處理量大或正確

率高等電腦固有能力者，均為不具技術思想之列。相對的，若發明整體克服了技術上的困

難，在該領域產生了非屬一般電腦固有能力的特殊功效，則該發明整體具有技術性而符合

發明定義。 

值得一提的是，以特殊演算法取代原本必須由人類進行的心智活動之發明，被認定具

有技術性。 

又，專利法第 104條規定「新型，指利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思想，對物品之形狀、構造

或組合之創作」。審查基準第四篇第一章指出，新型專利所載之主體部分所載之技術特徵必

須有一結構特徵，且只要有一結構特徵，就符合物品之形狀，構造或組合之新型定義。其

中，針對申請標的涉及軟體與硬體資源協同運作者，只要請求項係記載一物品，描述其形

狀構造或組合，例如各軟（硬）模組間的連接關係與運作方式，即非屬單純的電腦軟體創

作，符合物品之形狀、構造或組合之新型創作之定義。 

 

二、中國大陸相關規定 

中國專利法第 2條規定「發明，是指對產品、方法或者其改進所提出的新的技術方案。

實用新型，是指對產品的形狀、構造或者其結合所提出的適於實用的新的技術方案。」 

電腦軟體相關發明，在中國大陸稱之為涉及計算機程序的發明，在專利審查指南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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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第九章定義為：為解決發明提出的問題，全部或部分以計算機程序處理流程為基礎，

通過計算機執行按上述流程編製的計算機程序，對計算機外部對象或者內部對象進行控制

或處理的解決方案 

在審查上，專利審查指南要求審查應當針對權利要求所限定的解決方案進行。而針對

涉及計算機程序的發明是否符合專利法第 2 條發明定義以及屬於第 25 條第 1 款第 2 項規

定智力活動的規則和方法，專利審查指南列出以下判斷基準： 

1. 若權利要求僅涉及一種算法或數學計算規則、或僅記錄在載體的計算機程序本身，

或遊戲規則和方法，屬於智力活動的規則和方法；惟若額外包含技術特徵，整體而言不屬

於智力活動規則和方法，不應排除其獲得專利權的可能性。 

2. 若權利要求之目的不是解決技術問題，或計算機程序在計算機上運行從而對外部或

內部對象進行控制或處理所反映的不是利用自然規律的技術手段，或獲得的不是受自然規

律約束的效果，則不符合專利法第 2條所說的發明技術方案；反之，當權利要求解決一技

術問題，且是利用自然規律的技術手段獲得受自然規律約束的效果，則符合專利法第 2條

所說的發明技術方案。 

針對方法權利要求的撰寫，專利審查指南要求應描述計算機程序所執行的各項功能由

哪些部分以及如何完成；針對產品（物）權利要求的撰寫，各組成部份與計算機程序所執

行的各部分或方法步驟對應一致，且應當理解為實現計算機程序所必須建立的功能模塊，

不應當理解為通過硬件方式實現的實體裝置。 

專利審查指南第一部份部二章 6.1 指出，實用新型只保護經過產業方法製造的，有確

定形狀構造且占據一定空間的實體，而方法如計算機程序不屬於實用新型專利保護的客

體；更進一步的，當權利要求既包含形狀、構造特徵，又包含計算機程序限定的技術特徵，

仍然不屬於實用新型保護的客體。 

 

總結 

臺灣審查基準及中國大陸審查指南均指出人類心智活動例如單純程式本身、遊戲或商

業規則方法等非利用自然法則規律之相關創作不屬於發明專利應保護之客體。就技術功效

而言，臺灣審查基準指出須克服一技術困難、或在特定領域產生特定技術功效者符合發明

定義，當申請中電腦軟體相關發明被審查委員認為屬於簡單利用電腦取代人工作業時，可

說明該技術方案使得執行該軟體程序的電腦產生相較一般固有電腦原有功能更進一步之

功效，而使該發明申請案符合發明之定義。 

中國大陸專利審查指南進一步強調要求涉及計算機程序之發明必須利用自然規律的

技術手段獲得受自然規律約束的效果。因此，當涉及計算機程序之發明被審查委員認為不

符合發明定義時，應說明該技術方案係以符合自然規律的技術手段，產生對計算機內部或

外部的符合自然規律的改進或效果，以使該發明申請案符合發明之定義。此外，由於審查

指南指出應針對權利要求限定的方案進行審查，申請人應考慮將使得解決方案符合發明定

義之技術特徵進一步限定權利要求，以提高克服相關審查意見之機會。 

在專利申請種類上，臺灣專利審查基準指出，單純之電腦軟體創作非屬新型之保護標

的，惟請求項界定的主體部分有一結構特徵即足以符合新型專利之定義。因此，電腦軟體

相關發明經由模組化其各功能，明確界定各軟硬體模組之協調運作關係，則可被認定為物

品之形狀、構造、或組合而符合新型創作之定義。 

中國大陸審查指南明確指出實用新型之權利客體僅能包含有確定形狀構造的實體，當

權利要求包含形狀構造，且又包含計算機程序等方法技術特徵，則不被認定為實用新型的

保護客體。相對應的，以模組化特徵界定的計算機程序所執行的各部份，例如辨識模組、

處理模組等，係被認定為實現計算機程序所必須建立的功能模塊，而非硬件實體裝置。因

此，當發明或創作之整體技術方案中包含有計算機程序之技術特徵時，即使以具體模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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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描述該技術手段，恐怕難以被認定為符合實用新型要保護的形狀、構造特徵，而有

被認定不符合實用新型定義之風險。 

 


